光電系博士班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獎學金申請表
· 本出國獎學金於每年年初開放申請。
· 審核優先順序：1.參加國外的國際研討會(基本條件)  2. oral(次優先)  3.資格考通過
· 回國後一個月內經指導教授簽認向系提出書面結案報告並附出國相片至少一張(表格請用科技部網站：行政院科技部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 獲該獎學金補助者若未履行義務，將喪失本系下一年度本獎學金申請之資格。
	申請人姓名
	
	申請學年度
(請填本學年度)
	

	年級
	
	實驗室分機
	

	學號
	
	手機號碼
	

	入學身分
	若為逕升博班者請註明： □是  □否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國家、城市)
	

	論文所有作者(請排序)
	

	論文Abstract
	

	◎論文若已獲接受報告方式，需附上接受證明。
oral   □已接受 □未接受
poster □已接受 □未接受
□ 本會議尚未通知投稿結果
□ 本會議尚未開放投稿
	◎資格考情況：
□晶體光學 □傅氏光學 □幾何光學 □輻射與檢測 
□電磁學   □雷射物理 □干涉光學 □光電電子學
共通過科數      。

□通過資格考口試(限103學年度後入學者)
若已通過需附通過證明。
◎修課情況：附碩、博士班修業成績單正本。

	◎去年獲出國補助結果：
補助等級□A級□B級
◎已繳交書面報告□是 □否
□ 去年未申請補助
	◎近三年曾申請獲准補助紀錄
· 無； □第一次：    學年度
□第二次：    學年度
□第三次：    學年度

	指導教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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